








易财字〔2015〕1号

易门县财政局关于2015年部门预算的批复

易门陶瓷特色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《云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》的规定，易门县2015年财政预算经易门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查批准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核定单位收支预算数
你单位2015年收入预算总计1615133.69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1615133.69元（经费拨款1615133.69元）；支出预算总计1615133.69元（经费拨款安排的支出1615133.69元）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615133.69元；项目支出0元。
需要说明的问题：此次批复的财政经费拨款支出预算，即为下达你单位的2015年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经费。 
二、对部门预算执行的要求
2015年各项支出需求刚性较强、增长较快，财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。面对这样的形势,县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，保证各预算单位人员工资、社会保障缴费、机构正常运转及社会发展事业支出的资金需要。请各预算单位切实加强预算管理，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为实现全县财政收支目标作出贡献。
1、严格执行预算。预算是经人代会审查批准的、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。各预算单位要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科目、资金用途执行；要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,本着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的原则，精打细算，统筹安排使用好财政资金，确保全年工作任务的完成和事业计划的实现。
2、加强项目资金管理。项目资金必须专款专用，要加强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实行追踪问效，切实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。各预算单位要对项目资金使用的真实性、合规性、效益性负责。
3、切实加强非税收入收支管理。非税收入已纳入预算管理的，要积极组织收入，保证收入计划的实现，同时要严格执行政府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实施意见，管好用好单位资金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
4、严格按国家政策规定支付人员支出，严禁自立工资补贴项目和提高发放标准。对部门单位上报的个人工资计算差错造成的损失，除责令单位负责追回外，还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5、对按规定纳入政府采购的项目支出，必须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管理的有关规定及国库集中支付的要求办理。
6、积极做好预算执行分析工作。预算执行过程中，要认真做好资料收集、数据整理等工作，分析预算执行情况，提出预算管理改革的措施办法，为进一步做好预算管理工作打好基础。
附件：1、2015年部门收支预算总表
2、2015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
3、2015年部门基本支出明细表
4、2015年项目支出明细表
5、2015年单位基本信息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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